
吉林省司法厅 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

关于规范和推进司法鉴定认证认可工作的

通知

吉司联发[2019]5号

各市（州） 司法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扩权强县试点市司

法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:

为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健全统一

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》及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

厅《吉林省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》文件的

精神，根据司法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关于规范和推

进司法鉴定认证认可工作的通知》（司发通 [2018]89号),进

一步推进我省司法鉴定认证认可工作，不断提高司法鉴定质

量和公信力。现就司法鉴定认证认可有关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司法鉴定认证认可范围

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范围包括法医

物证、法医毒物、微量物证、环境损害鉴定四类鉴定业务的

（见，附件 l)，申请人应具备相应的检验检测实验室， 

检验检测实验室应通过资质认定或实验室认可。

2018 年 8 月 22 日前,已经省司法厅审核登记的司法鉴

定机构，业务范围包括法医物证、法医毒物、微量物证、环



境损害鉴定的，其设立单位相应的检测实验室应当于 2019 

年 12 月 31 日前通过资质认定或者实验室认可。司法行政

机关应当严格落实 《司法部关于严格准入 严格监管 提高

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意见》（司发[2017] l 号） 要求，

对到期未达到要求的司法鉴定机构限期整改，限期整改后仍

不符合要求的，依法注销其相应的业务范围.

2018 年 8 月 22 日后,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从事司

法鉴定业务，或者已经审核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申请增加鉴

定业务范围，所申请的鉴定业务范围包括法医物证、 法医

毒物、微量物证、环境损害鉴定的，其相应的检测实验室应

当首先通过资质认定或者实验室认可，未通过资质认定或者

实验室认可的不予登记。

    二、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条件和要求

申请资质认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应 当是依法成立并能承

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。 并符合《检验检测机

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(原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163 号)规定的

条件,满足《检验 检 测 机 构 资 质 认 定 能力 评价 

检 验 检 测 机 构 通 用要 求》(RB/T214-20l7)、《检验

检 测 机 构 资 质 认 定 能 力 评 价 司 法 鉴 定 机 构 要 求 》

（RB/T219-2017） 等标准要求以及司法部《司法鉴定机构

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司法部第 95 号令)、《司法鉴定人登记管

理办法》（司法部第 96 号令)、司法部 《关于印发(司法鉴



定机构仪器设备配置标准)的通知》（司发通[20l1] 33 号）

等有关规定。

司法鉴定机构申请资质认定或者实验室认可，应当参加

过能力验证活动并取得“满意” 结果，并取得省司法行政

机关的推荐。提出推荐申请时应提交下列材料:

    I.资质认定或实验室认可申请书;

2.取得相关行业资质情况和通过能力验证情况;

3.其他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。

三、 司法鉴定机构申请程序

(一）司法鉴定机构申请国家级资质认定或实验室认可

的，申请人应向省司法厅提出推荐申请。省司法厅按照国家

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

相关要求予以审核，符合要求的，出具《推荐函》（附件 2)。

取得省司法厅《推荐函》的申请人应登录国家认证认可监督

管理委员会网上审批系统（网址为 http/cma. nca. c 也可

通过实验室认可系统相应链接登录） 完成信息采集工作，

通过网上审批系统上报申请材料（相关信息需要保密的特殊

机构除外)，并同时提交纸质版材料。

（二）司法鉴定机构申请省级资质认定的，申请人应向

市（州） 司法局提出推荐申请，填报《申请省级资质认定

申请表》（附件 3)。市（州）司法局进行初审，初审符合要

求的，上报省司法厅。



取得省司法厅《推荐函》的申请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

构应向所辖区域内的市（州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扩权强县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以下申请材料:

1.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申请书;

2.依法设立的法律地位证明文件;

3.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推荐函;

    4.随申请书提交的其他证明文件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司法鉴定认证认可工作是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，

加强司法鉴定质量管理的重要举措。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和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协调，互相配合,形成合力，

努力做好司法鉴定认证认可管理工作。

各地各部门在贯彻落实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及时报省司

法厅和省市场监督管理厅。

《省司法厅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联合印发(关于全面

开展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工作的实施意见>通知》（吉司发

〔2012〕 54 号）作废。

附件:1.司法鉴定业务范围与资质认定/认可项目对应表

 2.司法鉴定认证认可工作推荐函

3.申请省级资质认定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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